
商务部关于依法行政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2005〕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上海外资委，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并以实施这部

法律为契机，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商务部于会

后下文通知各地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认真学习，在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提出具体要求。

为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的力度，指导全国外经贸（商务）系统做好外商投资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1979 年颁布和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经过 25 年的努力，我国已形成完善的吸收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

以及国务院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

实施细则》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基础，也是所有涉及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审批规定的上位法，

任何部门、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必须符合上述法律法规。 

 

二、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法定审批程序

以及相应注册登记（包括变更审批和变更登记）程序和相关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

部门要严格遵照执行，并应按照 20 多年来法律实践中已形成的依法行政的具体操作程序，继续与各相关部

门密切配合，依法做好各项工作。 

 

三、根据国务院 2003 年下发的商务部三定方案，商务部是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宏

观指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分析研究全国外商投资情况，定期向国务院报送有关动态和建议，拟订外商投

资政策，拟订和贯彻实施改革方案，参与拟订利用外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依法核准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上、

限制投资和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依法核准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合

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的重大变更事项（增资减资、转股、合并）；监督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合同、章程的情况；指导和管理全国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和进出口工作；综

合协调和指导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具体工作，指导并协调苏州工业园区工作；负责外商投资统计

工作。《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商务部等部门拟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与商务部联合发布。 

 

四、国务院根据《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2004 年下发文件，明确核定了商务部

外商投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主要有：依法由商务部和原外经贸部负责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企

业变更审批；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及企业变更的备案；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开采

合同、物探协议、联合研究协议及变更的审批及备案；外国（地区）企业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受

托经营管理合营企业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配额、许可证项目的立项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

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部分进口货物配额、许可证的审批等。 

 

五、2003 年根据十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组建商务部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规定：现行行政法

规、国务院文件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的职责，

均由新组建的商务部履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商务部履行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中相应职责的通知》

（国办发〔2003〕87 号文）见附件 1） 

 

六、为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依据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我国已陆续制

订并公布实施金融、保险、证券、商业流通、旅游、电信、建筑、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广告、会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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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电视制作等 40 多项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及港澳台的法规、规章（详见附件 2），并已按要求通报 WTO。

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CEPA）涉及多个服务贸易领域，CEPA

的相关承诺也已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纳入上述法规及规章。在服务贸易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

企业，要严格按照附件 1 列明的法规规章确定的审批原则、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相应部门或其

地方机构审批。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

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合并分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和上市公司法人股向外商转让等领域，均已依外商投

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制订了相应规定。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均应按现行相关规

定（见附件 3）进行审批。 

 

七、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国务院授权的权限，对外商投资和港

澳台投资进行审批。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变更手续原则上由原企业设立审查批准部

门审查批准；已设立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 1 亿美元及以上的，以

及限制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 5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商务部办理审查批准手续；

原经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部门审查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经营

范围等事项涉及国家专项规定须报商务部审查批准的，应由商务部办理变更手续。 

 

八、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贯彻《行政许可法》的精神，遵循合法、公开、公平、透明、便

民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依法规范审批、许可行为。 

 

九、其他事项： 

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经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批准设立或批准变更后，应在 30 天之内凭

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并依法办理外汇登记、海关登记等有关手续；根据国务院关于

行政审批改革的部署和要求，各地在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环节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各地应继续坚持一条龙

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实施条例（细则）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设

立及变更事项及时向商务部备案；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各项核准事项，包括需由审批机关出具确认书的企

业申请设备免税、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等事项，按各省市现行有关办法办理，其中，鼓励类外商独资企业、

服务贸易领域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及已设立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继续依照自 1998 年以来下发的相关

规定及现行做法出具确认书。 

为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方便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从事外资工作的同志学习、熟悉吸收外商投资的法

律法规，商务部编辑了《新编利用外资法规文件汇编（1979-2003）》，收录了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颁布并仍

在实施的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 12 类 1000 余项，今后还将根据情况编印增

订本。各地应加强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规定的学习，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商务部履行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中相应职责的通知 

 

国办发〔2003〕87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及《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3〕8

号）决定组建商务部。商务部“三定”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其职责范围，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全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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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以及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部分职责划入商务部。为了便于商务部依法履行

职责，有利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实施，经国务院同意，现通知如下： 

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

管部门的职责，均由新组建的商务部履行，涉及条文中“对外经济贸易部”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

表述均指“商务部”；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原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划入商务部的职责，由商务部按照十届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以及《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3〕8 号）和国务院批准的商务部“三定”规

定履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 33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交通部令〔2003〕第 1号） 

2、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交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0〕第 1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 317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 318 号） 

5、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3〕第 116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 340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1〕第 336 号） 

8、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2〕第 8号） 

9、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2〕第 9号） 

10、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国务院令〔2001〕第 333 号） 

11、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交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0〕第 4号） 

12、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交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1〕第 9 号） 

13、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2002〕

第 110 号） 

14、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第 36 号） 

15、关于开展试点设立外商投资物流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一函字

〔2002〕第 615 号） 

16、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第 8号） 

17、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企业管理规定（交通部、商务部令〔2004〕第 1号） 

18、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卫生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0〕第 11 号） 

19、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2003〕第 21 号） 

20、旅行社管理条例（国务院，2001 年 12 月 11 日） 

21、设立外商控股、外商独资旅行社暂行规定（国家旅游局、商务部令〔2003〕第 19 号） 

22、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令〔2004〕第 8号） 

23、设立外商投资资产评估机构若干暂行规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资办发

〔1997〕第 26 号） 

24、设立外商投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公司的审批规定（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 

25、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认可联〔2002〕21 号） 

26、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财会协字〔1996〕第 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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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1〕第 3号） 

28、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113 号） 

29、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114 号） 

30、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暂行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2001〕第 14 号） 

31、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暂行办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第 1 号令） 

32、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新闻出版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第 16 号） 

33、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文化部、商务部令〔2003〕第 28 号） 

34、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3〕第

18 号） 

35、关于严格控制吸收外资兴建殡葬服务设施的通知（民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民事发〔1995〕第 6号） 

36、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人事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2003〕第 2

号） 

37、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出口采购中心管理办法（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令〔2003〕第 3号） 

38、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商务部令〔2004〕第 1号） 

39、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令〔2004〕第 44 号） 

40、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2004〕第 43 号） 

41、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 

 

附件 3 

 

1、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规定 

2、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 

3、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4、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 

5、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暂行规定 

6、上市公司国有股向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转让申报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7、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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